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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医疗费用支付

指南地址：http://lzlj.zwfw.gxzf.gov.cn/gxzwfw/transition/transToDetail.do?sxcode=11450206MB1874818N4452036020001&webId=38

事项版本：14

温馨提示：您所下载的文档版本有极小概率会滞后于网络版本。请核对事项版本号，如发现滞后请半小时后再进行下载。

基础信息

事项名称 生育医疗费用支付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实施主体 柳州市柳江区医疗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是

是否网办 是 年检或年审 不年检或年审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快递申请 办理进度查询途径 网上查询,电话查询,现场查询

办件类型 承诺件 行使层级 县级

办理公示 无 公示地址 无

基本编码 452036020001 实施编码 11450206MB1874818N4452036020001

业务办理项编码 11450206MB1874818N4452036020001 实施主体编码 11450206MB1874818N

权力来源 无 委托部门 无

是否容缺受理 否 容缺时限 无

查询方式

1.柳州市柳江区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医疗保障综合窗口（地址：柳江区拉堡镇柳江大道2号九曲名邸6

号楼）。 2.咨询电话：0772-7261186。 3.广西壮族自治区医保网上服务大厅：http://wsdt.ybj.gxzf.gov.

cn/

行使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主席令第35号公布）第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

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印发广西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

并实施细则的通知》（桂医保发〔2019〕55号），根据统筹属地原则，柳州市柳江区负责本统筹区生育医疗费

用支付。

权限划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主席令第35号公布）第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

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印发广西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

并实施细则的通知》（桂医保发〔2019〕55号），根据统筹属地原则，柳州市柳江区负责本统筹区生育医疗费

用支付。

审查方式及标准

5.1.1　职工享受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待遇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 符合国家、自治区计划生育政策；（2）用人

单位按规定参加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并且按时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3）申领女职工流产、引产、放环、取环

补贴、复通补贴、生育医疗补贴、生育津贴，申领男职工配偶生育补贴，单位应为其参保缴费满270天；（4）

申领待遇时单位仍与其存在劳动关系并正常参保缴费；（5）需在生育或手术之日起180天内申请办理。

受理条件

 职工享受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待遇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 符合国家、自治区计划生育政策；（2）用人单位按规定参加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并且按时足额缴纳

生育保险费；（3）申领女职工流产、引产、放环、取环补贴、复通补贴、生育医疗补贴、生育津贴，申领男职工配偶生育补贴，单位应为其参保缴费满270

天；（4）申领待遇时单位仍与其存在劳动关系并正常参保缴费；（5）需在生育或手术之日起180天内申请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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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地点

窗口名称 窗口电话 办理时间 办理地点 交通指引 地图定位

柳州市柳江区行政审

批局政务服务中心二

楼医疗保障综合窗

口

0772-7261186

工作日：上午9：

00—12:00；下午13:

00—16:00（法定节

假日除外）

柳州市柳江区行政审批

局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医

疗保障综合窗口（地

址：柳江区拉堡镇柳江

大道2号九曲名邸6号

楼）

市区可乘坐10路、99

路、71路至江城，往

南步行约1公里（柳江

区拉堡镇柳江大道2号

九曲名邸6号楼）

查看地图定位

办理流程

  点击查询办理流程图1 点击查询办理流程图2

办理环节 办理步骤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工作

日）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收件与受理 收件预受理 待遇股经办人员 1

1.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

条件2.申请材料是否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

1.予以受理：2.不予

受理并一次性告知

审查与决定 审查与决定 待遇股经办人员 13

经办岗同事审核受理的

材料，符合岗同事符

合，结算岗的同事进行

拨付制定，基金科进行

拨付。

1.予以通过：2.不予

通过并一次性告知

颁证与送达 送达 待遇股经办人员 1
结果名称

职工生育待遇审批表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材料填写样本 来源渠道 纸质材料 材料类型 材料必要性
是否减免
材料

受理标准

《广西生育保险待遇申

报表》

空白附件

样本附件
申请人自备 1份 原件 必要 否

1、参照生育保险待遇申报表

（示例样表）填写信息完整。

2、确保信息真实准确无误。3.

加盖单位公章。

出生医学证明 （区外

出生需提供）
无 其他 1份 原件 非必要 否

申报生育医疗费用的，需提供出

生医学证明（出生医学证明能通

过自治区共享数据交换平台获取

的免于提供；28周后生产死胎或

28周后因胎儿异常引产的免于提

供；境外生育提供出生医学证明

（非中文材料），需同时提供翻

译公司出具的翻译文件，和具有

翻译资质的翻译公司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复印件）

https://j.map.baidu.com/9a/kmb
http://zwfw.gxzf.gov.cn/gxzzqsxk/frame/pages/basic/attach/attachdown?attachGuid=5d2292ee-c925-4e99-96f7-10fbff402388&isCommondto=true
http://zwfw.gxzf.gov.cn/gxzzqsxk/frame/pages/basic/attach/attachdown?attachGuid=e75ee320-3ffc-4f81-b741-b5f448c9bb9e&isCommondto=true
http://zwfw.gxzf.gov.cn/gxzzqsxk/frame/pages/basic/attach/attachdown?attachGuid=15a7d10f-778a-4de6-9b5c-b3a433fb50f9&isCommondto=true
http://zwfw.gxzf.gov.cn/gxzzqsxk/frame/pages/basic/attach/attachdown?attachGuid=f4920cae-1cf3-4939-8cab-82586647f392&isCommondto=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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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费用发票 无 其他 1份 原件 必要 否

1、确保是本人的发票；2、确保

此发票之前未报销过，不得重复

报销；3、发票需真实有效；4、

发票金额需与费用清单金额一

致；5、发票丢失的，可提供发

票存根复印件并加盖医疗机构财

务章，同时签署个人承诺书。

病历资料（申报住院费

用的，提供加盖医疗机

构相关业务章的出院记

录；申报门诊费用的，

提供加盖医疗机构相关

业务章的门诊病历或疾

病诊断证明

无 其他 1份 原件 必要 否 无

生育保险缴费情况证明 无 申请人自备 1份 原件 非必要 否 无

参保单位的银行账户 无 其他 1份 复印件 非必要 否

若医保系统能自动获取单位账号

相关信息的，免于提供。领取失

业金期间的生育女职工或灵活就

业人员（女）申报生育医疗费

用，提供本人银行账户。

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

份证件或社保卡（委托

他人办理的，还需提供

代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

托书）

空白附件

样本附件

政府部门核

发
0份

原件和复

印件
必要 是

1、确保是本人的医保电子凭证

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2、

确保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

件或社保卡真实有效。3.委托他

人办理的，还需提供代办人身份

证。

与医疗费用发票对应的

费用明细清单（加盖医

疗机构相关业务章）

无 申请人自备 1份 原件 必要 否

1、确保是本人的费用清单；2、

确保此费用清单之前未报销过，

不得重复报销；3、费用清单需

真实有效，字迹清楚；4、费用

清单金额需与发票金额一致。

配偶身份证及参保地医

保经办机构出具的未享

受生育保险待遇证明或

没有重复享受生育待遇

的承诺书,结婚证

无 申请人自备 1份
原件和复

印件
非必要 否 无

特别程序

 无

收费标准

 无

扩展信息

http://zwfw.gxzf.gov.cn/gxzzqsxk/frame/pages/basic/attach/attachdown?attachGuid=59a5fa52-97c1-4f41-8c6b-247a92cf16d2&isCommondto=true
http://zwfw.gxzf.gov.cn/gxzzqsxk/frame/pages/basic/attach/attachdown?attachGuid=0a4eb426-f9ac-4005-aa41-cf4bb2abb2fc&isCommondto=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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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进驻政
务大厅

是 是否有联办
机构

否

四办 网上办,一次办 审批结果类
型

其他

审批结果名
称

职工生育保险待遇审批表 审批结果样
本

样本1 样本2

网上办理深
度

互联网咨询,互联网收件,互联网预审,互联网受理,互

联网办理,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互联网电子证照

反馈,其他

改革方式 无

中介服务 无

是否有数量
限制

否 数量限制 无

数量限制情
况说明

无

是否证照分
离

无

是否网办 是 是否智能审
批

否

是否代办、
帮办

否 是否支持预
约办理

否

是否支持网
上支付

否 是否支持物
流快递

是

送达付费方
式

政府支付 是否支持自
助终端办理

否

服务主题
面向自然人
事项主题分

类

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救助）

服务主题
面向自然人
地方特色主
题分类

无

服务主题
面向法人事
项主题分类

社会保障

服务主题
面向法人地
方特色主题

分类

无

是否承诺审
批

否

行政复议 无

行政诉讼 无

设定依据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依据文号 2010年10月28日主席令第35号公布

条款号 第七条

颁布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11-07-01 00:00:00.0

http://zwfw.gxzf.gov.cn/gxzzqsxk/frame/pages/basic/attach/attachdown?attachGuid=f9a56fba-53d4-4364-a1a3-a1612fe718d9&isCommondto=true
http://zwfw.gxzf.gov.cn/gxzzqsxk/frame/pages/basic/attach/attachdown?attachGuid=bc60c9c3-9214-4040-9e7a-4200343d8ce2&isCommondto=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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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依据1

条款内容

第七条　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

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

设立依据2

法律法规名称
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

于印发广西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细则的通知

依据文号 桂医保发〔2019〕55号

条款号 全文

颁布机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实施日期 2019-12-13 00:00:00.0

条款内容

各市医疗保障局、财政局、税务局： 为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等4部门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

区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方案的通知》（桂医保发〔2019〕28号）相关精神，扎实做好生育保

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工作，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广西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细则，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保登记 （一）合并实施后，随单位参加各统筹地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并办理两项保险参保登记。合并实施前，用人单位在不同统

筹地区分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合并实施后生育保险按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所在统筹地

区进行参保登记。 （二）合并实施前，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已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但未同时参加

生育保险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到参保所在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进行变更登记，维护增加相应的参保险

种。如未按时到经办机构办理变更登记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直接维护增加相应的参保险种，并按合并实施

后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率征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二、基金征缴 （一）缴费费率。合并实施后，生育保

险费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统一征缴。用人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为各

统筹地区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比例之和，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各统筹地区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费率执行有关阶段性降费政策的，继续执行至政策期满。 （二）缴费基数。用人

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应保持一致，合并实施后，统一按照合并实施前的基本医疗保险的缴

费基数和合并实施后的缴费费率核定应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三）漏投补缴。合并实施前，用人单位未

按规定参加两项保险或已参保单位漏报、瞒报参保人员及缴费工资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补缴2019年12月及以

前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的，继续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有

关问题的通知》（桂人社发〔2012〕86号）的有关规定；补缴2019年12月及其以前的生育保险费的，以补缴时

统筹地区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缴费费率为合并实施前单位部分缴费比例。合并实施后，补缴

2020年1月及其以后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以申请补缴之月统筹地区的缴费基数为补缴基数、缴费费率为合并

实施后单位缴费比例与个人缴费比例。其他政策仍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完善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桂人社发〔2012〕86号）规定的原则办理，国家和自治区有新规定的，

从其规定。 三、待遇支付 （一）合并实施后，新参保单位当月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从当月起享

受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规定的有关待遇。灵活就业人员初次参保，从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之月计算，第3个

月开始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参保职工在其用人单位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期间怀孕生育、施行计划

生育手术或诊治产科并发症的，按各统筹地区生育保险政策规定享受有关待遇。原已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变更

工作时，新单位按规定为其接续参保缴费的，其原单位的实际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待遇由接收转移关系的统筹

地区负责支付相关生育待遇。 （二）合并实施前，因参保单位欠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生育保险费，导致其

职工无法享受对应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或生育保险待遇的，合并实施后，参保单位未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补缴

的，其职工仍继续不得享受相关待遇。合并实施后，参保单位欠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从欠费次月起停止

两项保险的待遇。参保单位连续中断缴费在3个月以内的，在发生符合生育保险待遇支付相关规定的医疗费用

前，参保单位足额补缴欠费及滞纳金后，其职工按规定享受补缴之后的生育保险待遇；参保单位和个人参保后

连续中断缴费再续保的，医疗保险待遇按各统筹区医疗保险政策规定执行。 （三）合并实施后，在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待遇支出中设置生育待遇支出项目，用于支付各统筹地区规定的生育保险待遇项目定额医疗

费用和生育津贴，女职工在诊治妊娠、分娩等发生的其他合规医疗费用，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规定支

付。对实际发生的符合生育保险待遇支付有关规定的医疗费用低于生育保险待遇定额支付标准的，按实际发生

的医疗费用给予支付。 四、基金收支和会计核算衔接 （一）基金收支衔接。 1.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于2020年1月1日实行合并。2019年12月31日前，生育保险基金收支维持原模式不改变。 2.2019年12月31

日，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应于当日将生育保险收入户、支出户余额上缴同级财政部门社保基金财政专户，生育保

险收入户、支出户年末余额为零。 3.生育保险收入户、支出户限时保留（一般期限为1个月），但不得违规转

入资金。各统筹地区应根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账户撤销手续。 4.自202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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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全部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收入户、支出户完成。原生育保险收入户、支出户留

存期间产生的资金余额，作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按月汇总上缴同级财政部门社保基金财政专户，月

末余额为零。 （二）会计核算衔接。 1.自2020年1月1日起，财政部门和医保经办机构应按照基金合并后的规

定进行会计核算、编制会计报表。 2.财政部门和医保经办机构应按照本规定做好基金合并后会计账衔接的相

关工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根据原生育保险基金会计账编制2019年12月31日的科目余额表。 （2）登

记2020年1月1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账。将原生育保险基金账科目余额转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账会计科

目。财政部门和医保经办机构应全额冲减“生育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3）按照登记及调整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账各会计科目余额，编制2020年1月1日的科目余额表，作为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账各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 （4）根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账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编

制2020年1月1日资产负债表。 3.及时调整会计信息系统。财政部门和医保经办机构应按基金合并和会计制度

的规定，对原有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及时更新和调试，实现数据正确转换，确保基金合并后会计账套的有序衔

接。 五、有关要求 （一）各市医疗保障部门应加强对医保经办机构的管理，强化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

险基金管理和经办机构内控制度，严格规范和执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经办业务操作规程，提高经办

服务水平。 （二）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按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医保协议地的医保经办机构协议管

理。 （三）各市财政部门要及时督促医疗保障部门办理生育保险收入户、支出户的账户撤销手续，并完成账

户撤销备案。 （四）合并实施后，各市医疗保障部门应会同同级财政、税务对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工作进行总

结，并将实施情况报告报自治区医保局、财政厅和广西税务局备案。 （五）按照桂医保发〔2019〕28号文规

定，自两险合并实施之日起，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原有关规定与本实施细则不一致的，以本实施细则

为准。 （六）本实施细则由各单位按各自职责分别负责解释。

设立依据3

法律法规名称 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关于做好三孩生育政策相关待遇支付工作的通知

依据文号 桂医保中心函〔2021〕42号

条款号 全文

颁布机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

实施日期 2021-09-06 00:00:00.0

条款内容

各市医保中心： 为贯彻落实《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做好支持三孩政策 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国医保

办发〔2021 〕 36号）、《自治区医保局办公室关于生育保险支持三孩政策的通知》（桂医保办发〔2021〕5

号）精神，扎实做好三孩生育政策相关待遇支付工作,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落实三孩生育政策相关

待遇支付 各地医保经办机构要严格落实生育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持三孩生育政策，参保职工符合

政策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 生育津贴纳入生育保险支付，参保居民符合政策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按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支付。自2021年5月31日起, 参保人员符合政策规定发生的生育三孩相关医疗费用已自费结

算的，可申请补报销，生育津贴按规定补支付。 二、减证便民，优化经办服务流程 鉴于当前我区有关法规暂

未修订，为进一步落实深化放管服精神，切实保障参保人员相关待遇权益，各地在办理生育医疗费用支付时，

允许参保人采用结婚证和个人承诺书替代计划生育服务手册、生育登记证等证明材料，做好城乡居民生育相关

医疗费用在定点医疗机构“一站式”结算，推进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群众生育医疗费用报

销“免垫支、零跑腿”。 各地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经办效能，依托广西医保网 上服务大厅和广西数字

政务一体化平台，积极推进生育医疗费用支付、生育津贴支付事项线上办理、跨省通办，严格按规定办理时限

办结，确保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按时足额享受相关待遇。 三、加强部门协同，实现信息互联互通 加强与卫

健、民政等部门沟通协调，促进政务信息数据共享， 实现部门间信息互联互通，对能通过自治区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获取的证明材料免于提供，最大程度方便群众。 四、推行新生儿参保登记和待遇保障联办服务 各地医

保经办机构要为初生新生儿提供在出生的定点医疗机构办理预参保登记、线上缴费、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的联办

服务，积极拓宽异地就医备案线上办理渠道，做好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确保新生儿按规定享受相应待遇。

积极引导新生儿取得户籍信息后主动完善身份信息，办理正式参保登记。 五、 加强基金监管，防范经办风

险 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利用医保信息系统 做好电子票据核验、增加生育医疗费用结算次

数判断，防范重复报销、超次数报销等问题，用好共享数据核验相关登记信息，事后发现因个人承诺事项不属

实造成基金流失或被骗取的，及时采取措施追回，保障基金安全。 六、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各地医保经办机构

要充分利用咨询服务电话、自助查询、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信息化服务渠道，强化业务办理流程、待遇支

付标准、基金监管条例等宣传，确保参保群众及时享受相关待遇，增强参保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提

高参保群众对医保工作的支持率、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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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依据4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依据文号 国务院令第711号

条款号 第六条、第八条

颁布机关 国务院

实施日期 2019-05-15 00:00:00.0

条款内容

第六条“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 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和

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第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政府信息资源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管理，加强互联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平台

与政务服务平台融合，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在线办理水平”。

常见问题

问题：生育缴费不足7个月，可以申报吗？

解答：不行。

常见错误示例：缴费不足7个月，要求医保支付生育费用。

问题：生育时所在新有单位没有连续交费满270天可以申报么生育待遇么

解答：不行。根据柳政发201168号文规定领取生育保险是需在现单位连续参保缴费满270天才可以申报。

常见错误示例：生育女职工张三在上一家单位参加生育保险满3年然后离职在家待业半年未缴纳医疗费用，1月份重新进入新单位参保8月份生育其不能享受生育

医疗费待遇因为其生育时没有连续缴费满270天。

问题：生育之前在上一家公司缴费满多年，但生育时所在新有单位没有连续交费满270天可以申报么生育待遇么

解答：不可以，因为根据柳政发201168号文规定领取生育保险是需在现单位连续参保缴费满270天才可以申报。

常见错误示例：生育女职工张三在上一家单位参加生育保险满3年然后离职在家待业半年，1月份重新进入新单位参保8月份生育其不能享受生育医疗费待遇因为

其生育时没有连续缴费满270天。

问题：在哪里可以查询XXX（共享资源目录名称）

解答：可以登录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查询

常见错误示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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